江华瑶族自治县2024年度湖南省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4年度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通知要求，我局认真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的安排使用进行了整体评价，形成以下的绩效评价情况报告。

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4年度文物保护专项资金550.55万元，其中江华文庙修缮保护资金0.82万元，李启汉故居修缮保护工程资金94.3万元，宝镜何家大院老堂屋修缮工程455.43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我局2024年共收到上级拨付的文物保护专项资金550.5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4年度已完成专项资金预算资金550.55万元，执行率100%。专项资金执行情况如下：

江华文庙修缮保护资金0.82万元，执行资金0.82万元，执行率100%。

李启汉故居修缮保护工程资金94.3万元，执行资94.3万元，执行率100%。

宝镜何家大院老堂屋修缮工程455.43万元，执行资455.43万元，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保证资金分配的科学性，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2.资金下达及时,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3.确保资金拨付合规，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4.严格执行资金使用规范，严格按照上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5.严格按照上级下达的预算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6.在分配预算项目时同步编制绩效目标，将资金纳入本级预算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根据“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运用”的要求，建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7.资金支出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本年度文物保护项目共3处，其中包含江华文庙修缮保护工程，李启汉故居修缮保护工程，宝镜何家大院老堂屋修缮工程。
质量指标。项目的档案资料齐全，达到施工条件。

时效指标。按规定完成了勘察设计方案以及项目预算的编制，完成招投标工作。

（4）成本指标。按照工程预算数的金额进行工程项目的招标。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济效益：

通过增加旅游人员数量，促进其在当地的消费，使原住居民经济收入提高20%-30%。

（2）通过提高餐饮及住宿等方面的消费人数，增加当地税务部门的收入。

社会效益:通过工程项目的实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旅游人员的增加能有效解决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生态效益：（1）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对当地水文、土壤、自然景观及古迹等造成破坏，同时不会对居民及动物的生存环境造成破坏与影响。（2）项目的实施可以解决设计范围内的文物本体问题。

可持续影响：（1）项目完成后，可有效提高当地人员的就业率和生活水平，促进地方发展和社会进步。（2）工程技术的成功实施对类似项目工程的实施具有参考和指导性作用。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工程的实施过程及结果符合并达到设计要求，管理单位满意度不低于90%。（2）工程实施过程中不对当地环境、收入等造成较大影响，使用单位满意度不低于90%。（3）工程实施过程中无较大空气、噪音等污染，不给居民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且居民满意度不低于90%。（4）工程实施后文物的展示满足游览人员的观赏需求，使游客的满意度不低于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此次绩效自评表及自评报告内容完整、数据真实、结果客观。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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